
附件

州级部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       填报单位：德宏州民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服务对象

1
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主动服
务专项行动

以进一步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全覆盖为目标，以主动政策宣传、主动
数据比对、主动上门服务、主动监测评估、主动回访立制为主要任
务，开展专项行动。

全州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

2 建设农村公益性公墓
全州建设4个农村公益性公墓（盈江县弄璋镇、油松岭乡、卡场镇、
勐弄乡）。 广大群众“逝有所安”

3
开展形式多样的福彩宣传及
公益活动

运用“福彩+”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活动，创新赋能，多渠道展
现福彩公益属性，强化责任福彩品牌形象。

社会公众和购彩者

4
打造德宏州福利彩票销售网
点爱心公益驿站

全州打造福彩践行公益、传播公益、倡导公益的新型服务平台，在为
广大购彩者和过往群众提供免费饮水、休憩、锻炼、阅读、应急等便
民服务的同时，让更多市民感受福彩公益文化，“小驿站”体现“大民生
”，“小空间”释放“大能量”，真正让公益无处不在，让福彩走进百姓生
活。

社会公众、销售网点和购彩者

5
实施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
改造

完成200户以上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。 困难老年人家庭

6 开展社会救助核对业务培训
举办全州社会救助政策和核对业务培训，培训对象为县市和乡镇（街
道、农场）社会救助、核对中心业务骨干人员。

社会救助、核对机构工作人员

7 落实低收入人口认定政策 落实低收入人口认定政策，扎实做好低收入人口认定管理工作。
社会救助、核对机构相关工作人
员，全州低收入家庭申请对象



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 服务对象

8
加强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
童等困境儿童生活保障

加强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工作，对于符合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
的，按照相关政策开展资格认定工作，及时纳入保障范围，做到“应保
尽保”，切实保障困境儿童各项权益。

辖区内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
困境儿童

9
加强乡村地名建设，深化“乡
村著名行动”

按照“五个有”基本建设目标的要求，科学统筹确定2025-2027年各年度
达标重点工作内容。确保到2027年底全州各县市全面达标，城乡地名
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，优秀地名文化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，地
名助力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。

全州人民群众

10
实施社会组织登记规范化建
设行动

贯彻落实《云南省社会组织综合监管办法》，扎实开展年度检审等规
范化建设工作。

全州社会组织

11
持续推进社会组织结对帮扶
乡村振兴工作

联合州乡村振兴局持续推进社会组织结对帮扶乡村振兴工作，选树一
批典型案例。

有需求的县市和乡镇

12
稳步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
展

持续开展“阳光慈善”工程，提升慈善事业透明度和公信力；发展社
区慈善事业，落实《云南省社区慈善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，开展
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试点；做好第十三届“中华慈善奖”评选表彰推
荐工作；开展第十个“中华慈善日”主题宣传活动，弘扬慈善文化，
培育社会公众慈善意识。

各县市和各慈善组织


